一、工作内容：

1、2022年飞播造林4个播区4940亩植被处理，均为砍灌（具体位置见作业设计）。

播区配备护林员10人，建立4个宣传碑，8个宣传牌。保证播区全封前3年里严禁育林措施以外的一切人为活动，半封后2年里有计划、有节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。严防播区火灾及森林病虫害的发生。

根据播区的成苗情况，进行补植补播及幼苗抚育工作。

按要求开展播后调查。

工程实施内容情况表

	县区名
	播区名
	播区地面处理（亩）
	播区封禁设施
	育林措施
	播后调查（次）

	白河县
	合计
	小计
	砍灌
	封育方式及年限
	护林员（人）
	封护碑（座）
	宣传牌（块）
	
	

	
	
	4940
	4940
	
	10
	4
	8
	
	

	
	关颈子
	2020
	2020
	全封3年半封2年
	4
	1
	2
	补植抚育
	2次以上

	
	小柳木沟
	979
	979
	全封3年半封2年
	2
	1
	2
	补植抚育
	2次以上

	
	宋家沟
	963
	963
	全封3年半封2年
	2
	1
	2
	补植抚育
	2次以上

	
	龙王沟
	978
	978
	全封3年半封2年
	2
	1
	2
	补植抚育
	2次以上


二、技术要求：

1、地表处理技术要求：对于播区内灌木覆盖度在60％以上，高度大于1.5米，且枯枝落叶层影响种子触土的地段，采用带状砍灌的方式进行植被处理。带状砍灌的具体要求为沿等高线方向砍灌2米，留灌2米。在具体实施过程中，必须彻底清除所砍灌木及地表的枯落物，运出播区，并注意所有的乔木树种及经济价值较高的灌木种类。

2、播区管护及设施：根据播区所在地形条件、面积范围及人畜活动情况，配备护林员。在主要路口、人为活动容易出没地段，本着宣传醒目，标志到位的原则设立宣传碑牌。在封护期间，严禁垦荒、放牧砍柴等人为活动。在技术人员指导下开展扩盘除草、抚育管护、补植补造等；禁止盗伐、滥伐无证采伐和偷拉盗运；禁止毁林开垦和乱占林地；依法保护珍稀野生动、植物；防止牲畜践踏危害幼苗、幼树；认真做好森林有害生物的防治和监测工作。
3、育林措施：对出苗较好但幼苗分布不均匀的播区要进行补植或者补播。主要补植地块是林中空地以及坡度平缓、林木稀疏处及灌木盖度较小的地块。

4、成苗成效调查：为及时掌握播区种子发芽，出苗及幼苗生长变化情况，评估飞播成效，按要求开展调查。
